
合同编号：

服务合同

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委 托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甲 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受 托 方：      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乙 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      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有效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-   年  月  日 
服务合同
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住  所 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

   住  所  地：       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      
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

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

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
服务的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2．服务的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二条：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
     1．服务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．服务质量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条：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     1．服务费总额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．服务费由甲方          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详见方。 

    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      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经费预算见附表，乙方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自主调整项目经费预算。

    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
开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建行湖州吴兴支行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帐号：           33001649335050002860            

第四条：本合同一式  六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五条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 　（签名）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湖州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